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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犯罪严重危害生态环
境，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近两年
来，临海市在浙江省“五水共治”专项
治理活动推动下，查处了一批环境污
染涉罪案件，取得了明显成效，犯罪形
势有所好转，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影
响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高发的环境污染犯
罪明显被遏制

临海市近年来依法从重判决了一
批污染环境案件，起到了较好的威慑
作用，非法加工点被关闭或取缔，合法
企业不敢非法排放，发案数下降明显。

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分析，企业
主的环保涉罪相关意识在增强，合法
排放理念深入人心。环保部门和公检
法各部门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加大

了环境宣传的力度，例如进企业面对面
讲解政策、利用典型案例进行宣传等，企
业主的环境守法意识不断提高，逐渐形
成了企业排放趋向合法合规的良好态
势。从各部门间的合作来看，衔接机制
更加完善，打击合力更强大。各部门之
间的合作意识加强，公安和环保、环保和
检察、公安和检察、检察和法院之间互相
配合，初步形成了信息通报、问题研讨会
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相关工作机制。

查处环境违法犯罪障
碍还在

一是案件查处难度加大。
在严格环境执法背景下，临海这两

年电镀等非法加工点大幅减少，合法企
业环境意识增强，不敢非法排放，因而案
源明显减少。另外，这两年打击对象多
为非法加工点，合法企业较少，且合法企
业一般有治污设施，一般正常运行，此种
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严重污染环境行为，也
因主观故意难认定给打击带来困扰。

有一起案例为证。

2015 年 3 月 18 日，临海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到市某休闲用品公司检查，企业
正常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在运行，标排口
有出水，废水监测结果显示：排放口水样
pH 值、锌、镍项目均超标，其中锌指标
47.8mg/L（标 准 2.0mg/L），超 标 3 倍 以
上。

这起案件经与公安部门会商，认定
企业不存在主观故意排放超标废水，不
足 以 构 成 刑 事 责 任 ，建 议 予 以 行 政 处
罚。后这家公司被环保行政处罚并要求
立即整改，整改后经检测废水达标排放。

此外，已查处的大部分都是涉水的
重金属污染案件，而针对环境监管重点
的医化行业，因证据搜集、检测等难题不
能攻克，更是难以精确打击。

有一起案例为证。
2014 年 3 月 13 日，临海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到市某制药企业检查，企业当日
正常生产，执法人员发现这个厂私设暗
管，暗管正在滴水，对暗管水样进行监
测，pH 值小于 1，呈强酸性，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个厂安环部经理等人指使废水
操作工多次在夜间将集水池的高浓度废水
通过暗管经泵排入园区污水总管窨井。

但因化工制药行业排放的废水大部
分为常规指标超标，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或者有毒物质无法认定，无法追究相关
人员刑事责任，只能对相关当事人行拘
后释放。最后临海环保局予以行政处
罚，公安部门行政拘留相关当事人。

二是两法衔接有待加强。
首先，虽然相关部门间有了较为完

善的机制，但有些机制并没有以规范的
形式予以固定。其次，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虽已建立，但流于形
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环保部门
报备案也仅采取书面材料报送方式；另
外，在个别案件的查处过程中，配合、协
作不顺畅，打击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

三是个别案件存在证据收集不到位
问题，影响案件质量。

例如证据收集不规范，现场照片、现
场笔录上当事人存在倒签现象；现场情
况记录过于简单、检测报告未告知当事
人等；忽视对排放时间、排放污染物种
属、数量、周围环境等量刑证据的收集，
导致证据上难以准确认定这些事实，只
能就低认定，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处理，影

响了打击的力度。
四是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各执法

部门理解不同，导致执法不统一。
环境案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相关

专业名词散见于各类法规中甚至是地方
性法律文件及环保部门内部发文中，很
难为司法人员一一涉猎，而环境执法人
员环境专业知识有余但刑事法律知识不
足，因此，环境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甚至
司法人员内部之间，对案件的认识存在
分歧，这也同样影响着打击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

统一环境污染犯罪惩
处尺度尤为重要

第一，进一步推进环境监管网格化
管理机制，在原有网格基础上，针对涉及
环境污染犯罪的，建议同时设置举报奖
励制度，扩大行政执法部门的排查源头，
拓宽案源。

第二，以书面规范的形式建立打击
环境污染犯罪协作机制，规范各职能部
门间关于案件移送、会商、联合执法、信

息通报等多项制度。尤其是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以探讨和解决法律适用、事
实认定等争议性问题，指导司法实践。

统一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执法尺
度尤为重要。2015 年 10 月，临海市人
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
局联合召开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联席会
议，并出台《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联席会
议纪要》（临法〔2015〕55 号），对环境
污染犯罪打击对象、私设暗管中“暗
管”的认定、有毒物质的认定、主观故
意的认定、证据收集等方面在省相关规
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便于实际操作。

此外，临海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5
年出台《关于建立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协作机制的意见》，正式确立了相关协
作机制。

第三，加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
适岗培训，制定环境污染案件取证规
范性措施，确保现场勘察笔录、检测数
据、监测报告等关键性证据的证明力；
加强司法人员的环境司法能力建设和
环境行政能力建设，提升对环境刑事
案件的专业判断能力。

第四，对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检
察机关可派员提前介入，环保部门可
与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有效实现刑事
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功能配置与衔接。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环保局
临海市人民检察院

哪些因素影响环境污染犯罪打击力度？
——以浙江省临海市近三年查处的案件为例

本报特约撰稿杨金国 蔡才建

企业质疑环保部门处罚结果，江苏省环保厅召开案件听证会

实施按日计罚到底该不该？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因机械故障导
致出水水质超标，环保部门复查时其
水污染处理设施仍未恢复正常使用，
出水水质仍超标，于是被认定为“拒不
改正”。而企业不仅认为其已在“尽力
改正”，不该受到按日计罚，同时还质
疑环保部门采样检测的合法性等问
题。究竟谁是谁非？江苏省环保厅近
日就这起处罚案件召开了听证会，结
果目前尚未公布。

企业排放超标且
拒不改正，按日连续处
罚1700748元

2016 年 6 月 6 日、6 月 21 日，江苏
省环保厅苏北督查中心现场检查调查
时发现，连云港东海县城东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混凝加药装置、滤池未运行，
混凝加药装置加药泵和滤池反冲洗阀
门、污泥压滤机存在故障。总排口出
水 总 磷 、总 氮 监 测 结 果 分 别 为
2.98mg/L、20mg/L，超 过 规 定 的 排 放
标准。根据当日监测结果计算，30 天
应缴排污费 40494.49 元。同时，企业
上述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行
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

江苏省环保厅依据《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
三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责令城东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立即改正不正常使用
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于6月23日送达。

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的规定，9 月 2 日，江苏省环保厅对城
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80988
元的行政处罚。

在罚款之前，7 月 14 日，苏北督查
中心对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上述违
法行为改正情况进行复查，发现水污
染处理设施仍未恢复正常使用，总排
口 出 水 总 磷 、总 氮监测结果分别为
1.09mg/L、15.1mg/L。

7月 21日，苏北督查中心再次责令
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并认为其上述行为符合《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项规定的“拒不改正”情形。依
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对
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计罚日数为 6月
24日~7月14日，共21日，每日罚款数额
为80988元），罚款1700748元。

本案是否适用按
日连续处罚？

在东海县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臧靖看来，上述处罚不符合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和《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相关
规定，不能成立。

臧靖辩解说，首先，江苏省环保厅虽
然于 9 月 2 日对公司作出罚款 80988 元
的行政处罚，但不具备按日连续处罚条
件。因为《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针
对的是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而
不是针对违法排放污染物。

其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
定的“受到罚款处罚”的时间应在按日连
续处罚的“日”之前，本案按日连续处罚
的“日”为 6 月 24 日~7 月 14 日期间，本案
的第一次处罚时间是在这一期间之后。

再者，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所
责令改正的行为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相
同，也不涉及违法排放污染物。

根据上述 3 方面事实，臧靖认为本
案不存在按日连续处罚的事实。

此外，臧靖还认为公司不应是《环境
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企事业单位，
而是城镇排水设施运营单位，《水污染防
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对此
有相关规定。作为国有资金投入的单
位，机械发生故障，整改需要时间，苏北
督 查 中 心 复 查 时 间 不 能 满 足 需 要 ，从
复 查 的 监 测 结 果 来 看 ，水 质 已 经 有 明
显 改 善 ，说 明 不 是 拒 不 改 正 ，而 是 尽
力改正。

针对主体资格问题，听证会主持人让
臧靖说明一下单位性质，臧靖解释说营业
执照记载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企业。

案件调查人回应，环境保护部《关于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是否适
用〈水污染防治法〉中排污单位问题的复

函》中明确规定，企事业单位应当包括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针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是
否属于违法排放污染物，案件调查人表
示，超标属于违法排放污染物，《关于不
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认定和处
罚 问 题 的 复 函》（环 办〔1998〕98 号）对

“不正常使用”处理设施的认定和行政处
罚有明确规定，且有事实证据证明城东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两次检查中都没有
正常运行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在监测结
果为超标的情况下，公司并没有查找原
因和进行整改，而且把超标废水排放至
外环境。

即时采样数据能否
作为处罚依据？

臧靖还对本案采样监测的合法性表
示了异议，认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_2002）明确规定出
水水质应当按日均值计算，取样频率为
至少每 2h 一次，取 24h 混合样，以日均
值计算。本案中调查人员都是仅进行了
一次取样，不符合检测规定，因此结论不
能采信。

案件调查人介绍说，《关于行政执法
过 程 中 采 样 频 率 问 题 的 复 函》（环 函

〔2003〕358 号）、《关于城镇污水处理厂
出水口一次监测结果超标是否可以作为
行政处罚依据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函

〔2011〕273 号）有明确规定。而且责令
改正决定书要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达标排放，在先后两次检查中公司都没

有做到。
臧靖认为环境保护部的答复不能作为

依据，国务院法制办相关司局对《城镇污水
处理条例》释义的要求应适用国家标准。

本案履行了法定程
序，程序合法

听证会结束后，记者就上述争议焦点
采访了江苏省环保厅法规处工作人员。

这名工作人员认为，首先案件的当
事人对这起案件事实是没有异议的，仅
是对一些法律适用有自己的观点。此
外，本案违法的点在于排污者水污染处
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导致出水水质超标，
而且没有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保证水
质达标排放或是让超标的水不排放至外
环境。

排污者达标排放是法定义务。《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第五条规定明确，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
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超
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超标即违法”，这名工作人员说，必须
按法律规定立即整改。被要求责令整改之
后，检查发现排污者仍然存在超标排放的
违法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

关于当事人关注的按日计罚处罚决定
书时间问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案履行
了法定的处罚决定程序，程序合法。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记者
日前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获悉，
自治区环保、公安两部门联合打击涉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
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已刑事拘留 15
人，行政拘留 13 人，有效震慑了涉危
废违法犯罪活动。

据介绍，按照环境保护部有关联
合开展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宁夏回
族自治区环保、公安两个部门紧密配
合、主动出击、积极作为，采取高压措
施，依法严厉打击全区涉危险废物环
境污染犯罪行为。

今 年 7 月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环
保、公安两部门研究制定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明确工作要

求，设置专项行动时间表。按照“排
查一批、查处一批、曝光一批、震慑一
批”的原则，加大对问题企业的督查
频次，对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列入管
理“黑名单”，实行定期跟踪督查。

同时，举办全区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规范化管理培训班，全区 20 多家
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共
200 多人参与学习，有效规范了经营
单位经营行为。

通过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宁夏
责令整改企业 57家，环保立案查处企
业 45家，移交公安机关 7家，共捣毁非
法处置销售废旧机油窝点6处，其中银
川市 1处，石嘴山市两处，吴忠市 3处，
查获涉案废机油630余吨，抓获涉案人
员41名。

本报讯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
开展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环境保护专
项执法检查的通知》要求，贵州省环
境监察局结合 2016 年贵州环境执法

“风暴”专项行动及建设项目巡查、工
业园区专项检查等工作，对全省范围
内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开展了为期一
个多月的专项执法检查。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进行：

一是对在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重点检查这一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和批复文件，企业承诺文件，以
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二是对已建成垃圾焚烧发电企
业，重点检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批
复文件，以及批复文件对项目所提要
求的落实情况、生产状态和 2015 年
以来行政处罚与被投诉的情况。

三是通过建设项目巡查了解当
地环保部门落实属地管理制度，对本
辖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监管等情况。

此次检查基本掌握了贵州垃圾
焚烧发电企业的基本情况。

其中，安顺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黔西南州
兴义市鸿大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兴义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建
成并投运。

贵州新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六盘水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报凯里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贵阳
花溪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贵
阳市花溪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
程、仁怀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仁怀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项目、都匀市首创环保有限公司
都匀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 个
项目尚在建设当中。

此外，还有 8 个拟建项目，目前
均处于考察阶段，尚未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也未动工建设。

接下来，贵州将继续加大对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监管频次，对发现的环
境违法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确保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健康发展。

黄运

贵州专项检查垃圾焚烧发电
确保行业健康发展

宁夏打击涉危废犯罪取得成效
捣毁非法处置销售废旧机油窝点 6处

■法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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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共 受
理提请批准逮捕案
件 9 件 15 人，受理
移送起诉案件21件
45人，判决17人；

2015 年 共 受
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6件 10人，
起诉 13件 14人，判刑 20人；

2016 年 上 半 年 共 受 理 提 请
批准逮捕案件 1件 1人，起诉 8件
14人，判决 5件 11人。

数据来源：临海市人民检察院 执法执法者者言言

河北湿地保护
步入法治化轨道
确保生态功能不减退、
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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